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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采购需求 
 

一、采购需求表 

一、采购需求表 

名 
 
 

内 
 

容 

 

 

 

称 
芦溪县纪委监委办公、办案区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 

数量 1（项） 

服务期 合同签订后一年。 

服务地点 芦溪县纪委监委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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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采购要求 

（一） 服务要求 

1. 项目概况 

（1）办案区： 

1.1 电梯2部； 

1.2 车位30个；  

1.3 摩托车及自行车区域1个； 

1.4 食堂1个； 

1.5 宿舍63间； 

1.6 建筑面积5541㎡。 

（2）办公区： 

1.7 车位90个； 

1.8 摩托车及自行车区域1个； 

1.9 食堂1个 

1.10 建筑面积7528.63㎡。 

2. 服务内容：芦溪县纪委监委办公、办案区安保工作，食堂餐饮服务工作，客房服

务工作，室外公共区域绿化养护，室内外公共区域卫生保洁，宿舍内更换床上用品及卫

生保洁，会议室的卫生保洁，必须购买使用可降解垃圾袋。 

2.1保洁服务要求 

（1）保洁服务内容 

1)上午9：00、下午2：00之前必须将区域地面清洁一次，期间循环保洁，卫生间、

走廊、停车场等按照不同保洁区域要求执行。 

2)垃圾袋满2/3后要及时倾倒，每天倾倒至少一次；垃圾桶每周清洗两次。 

3)天花板、灯饰、标示牌等每周至少清扫一次，发现蜘蛛网要及时清扫。 

4)所有公共区域必须巡回清扫，保障地面清洁，无垃圾 、烟头等。 

5)每半月一次大扫除，主要清除卫生死角。 

（2）保洁服务区域 

1)楼层内的公共过道及公共卫生间的清洁、保养等工作。 

2)各种设施的保洁、台阶及周围设施的保洁。 

3)出入各楼层的公共通道及外围停车坪的保洁与管理。 

4)楼道、卫生间、墙柱、墙裙等。 

5)楼道内各窗台、消防楼梯、消防栓、防火门、扶手、栏杆、灯、开关、垃圾桶、

指示牌、墙根、地脚线、玻璃、墙面、墙柱面、天花顶、照明灯具等区域和设施的日常

保洁工作。 

6)垃圾的收集、清理、打包和清运(清运到管理区内的垃圾站)。 

7)按要求建立定期消杀制度，提高环境清洁卫生水平。所有办公室、公共场所(包括

走廊、楼梯、活动场所等处)、洗手间、茶水间、各类机房、档案室、活动室、库房、杂

物房、垃圾房等，每月做一次消杀。 

2.2 安保服务要求 

（1）每天必须24小时值班制。 

（2）保安人员负责停车场车辆指挥管理、消防、治安、夜间巡逻、灯光关闭、电梯

管理等节能工作。 

（3）必须具备一名执证消防专员。 

（4）每月检查一次消防水带，每年组织两次消防培训和一次消防演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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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定期对保安人员进行业务培训、技能培训以及政治素质培训，增强队伍的整体

素质及凝聚力。 

（6）保安人员实行军事化管理，要求统一着装；推行主动式服务、微笑服务、亲情

服务、个性化服 等。 

（7）建立、完善及落实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、岗位职责并落实执行。 

（8）强化和规范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，制定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及处理程序

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，形成处理突发事件的流程及组织指挥体系。 

2.3 客房服务 

负责办案区内工作人员住房的全方位服务保障，满足办案人员住宿需求，做到环境

舒适、干净整洁、服务规范。 

（1）空置客房每日通风、除尘、整理内务；入住客房实行一客一换、一住一清，客

人退房后即时全面清洁。 

（2）客房清洁范围包含客房地面、床铺、桌面、卫生间、窗台、柜体等，更换干净

床品、毛巾、洗漱用品，做到无垃圾、无污渍、无毛发、无异味。 

（3）按需配齐客房床品、洗漱用品、纸巾等配套物资，保障住宿基本需求物资缺失

及时补充。 

（4）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严禁私自进入客房、翻看私人物品，严禁泄露接待住宿相

关信息。 

2.4 绿化管理及具体措施： 

绿化带养护：草地无石块、纸屑、垃圾等杂物；清除杂草，无明显高于10厘米的杂

草；定期开展杀虫防护处理；对院内树木、草皮要进行定期修剪，整齐一致。 

2.5 食堂服务要求 

（1）保障一日三餐，早餐需制作粉、面、粥、鸡蛋等（包子、馒头等需面点师制作

的除外；中餐需保证2荤菜+1半荤菜+2素菜+1汤+1水果+1冷饮+1饮料，晚餐需保证2荤菜

+2素菜+1汤+1水果+1饮料。 

（2）每周提前制定菜谱，要求荤素搭配合理、营养丰富，根据季节特点及时调整菜

单。 

（3）菜品加工符合国家行业标准，健康卫生，并确保菜肴美味可口。 

（4）配备的厨师要有国有厨师职业资格四级（中级）证书或以上，能经常开发新菜

式。 

（5）餐厅每日清洁、桌面干净、地面无油污，餐厨垃圾日产日清。 

2.6 人员配置及要求： 

(1)项目经理1名 

(2)保安人员：4名  (24小时在岗，其中办案区2名) 

(3)保洁人员：5名（其中办案区3名） 

(4)主厨、副厨各2名（其中办案区主、副厨各1名） 

(5)勤杂工4名（其中办案区2名） 

(6)专职水电工：1名，对办案区柴油发电房设施设备每日进行巡查，每个月柴油发电

机启动一次；对办公、办案区水、电的保养维护。 

(7)工作人员上下班必须每天考勤打卡、统一着装、挂牌上岗。 

(8)当人员流动有变化时，必须报县纪委监委备案。 

(9)保安人员必须通过政审后方能上岗。 

(10)科学合理安排人员，确保办公、办案场所工作正常开展。 

(11)办案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调减人员配置，同时按比例下调物业管理服务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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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商务条件 

1、服务地点: 芦溪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指定地点。 

2、服务期:签订合同后一年。该项目采用“1+1+1”模式签订合同，实行一年一考核，

一年一签，若成交供应商未达到采购人需求，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不再续签。 

3、付款方式:将中标价分为 12 个月按月结算；从第二个月开始支付，第二个月支付第

一个月的服务费，以此类推。 

4、质量保证:保证办公、办案区每日及时清洁干净，保证办公、办案区安保秩序。 

5、中标人服务期间交通、住宿、饮食、人身安全等所有费用、责任自行承担。 

6、中标人自领取中标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须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。 

7、中标人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后，投入本项目人员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开展工作，

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，造成的一切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承担。 

8、投标人必须保证投标文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真实可靠，若提供虚假材料经查实后，

移交行政监管部门，并进行处罚。 

9、中标人如果放弃中标需要有合理理由，否则属于失信行为，监管部门可以将其记入

失信记录并处罚。  

 


